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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三、四项数据）。一般企业非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相比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通常是很少甚至没有的。

按照重要性原则，现金流量表中对其反映也比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粗略得多，因而这些类型的现金流量一

般很容易计算而可以考虑优先确定。

先分别根据属于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单金类凭证

汇总填写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然后分项

目填写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利用各项

目数据汇总确定净额，和已填净额比较判断有无差错。

5. 利用已填前几项数据推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根据前已填写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推算出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然后分项目填写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利用各项目数据汇总确定净额，和已填净额

比较判断有无差错。最后确认现金流量的类型，进一步确

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应归属的具体项目。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各项目的具体编制。这

一步是关键，一般现金流量表主要要求列示的就是这部

分内容。

在初学阶段，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各项目可根

据记账凭证分类汇总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逐步学会根据

账簿期末余额或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料推算，进一步可学

习用公式法推算。

三、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1. 确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部分具体项目金

额，据以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上一步骤

推算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较，若有差异，表

明表中数据填写有误。

2. 适当注意一些难以界定项目的分类问题。如购买

固定资产时产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应界定为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按照准则规定，会计核算中属于营业外

收支的罚款收入、罚款支出和捐赠支出均作为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入或流出；融资租赁所支付的现金属于筹

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3. 每个月都坚持编一份现金流量表，年末把全年十

二个月的现金流量表汇总就得到年度现金流量表。这样

可减轻工作量，保证报表编制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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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应税服务

2013年 12月发布的财税［2013］106号文附件 1《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中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

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税服务，应当分别核

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

高适用税率。

例 1：甲运输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3年 8月

份取得货物运输业务收入200 000元（不含税），取得装卸

搬运收入106 000元（含税）。

甲企业的账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328 000；贷：主

营业务收入——运输收入 200 000，其他业务收入——装

卸搬运100 000［106 000÷（1+6%）］，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28 000［200 000×11%+106 000÷（1+
6%）×6%］。

交通运输企业节税应注意的问题

杜志锋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湖南张家界 427000）

【摘要】2013年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了《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也纳入了营改增试点，至此，交通运输

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已改征增值税。结合上述文件，本文指出了交通运输企业节税应注意的问题，如分别

核算提供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应税服务，分别核算兼营的免税、减税项目等。

【关键词】营改增 交通运输企业 节税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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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甲企业未将货物运输收入和装卸搬运收入分别

核算，则要从高适用税率征收税款，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32 505元［200 000×11%+106 000÷（1+
11%）×11%］，装卸搬运收入就要多交增值税 4 505 元

［106 000÷（1+11%）×11%-106 000÷（1+6%）×6%］。
二、兼营免税、减税项目

财税［2013］106号文附件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实施办法》中第三十七条规定：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

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

算的，不得免税、减税。

例 2：甲运输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3年 9月

份取得货物运输业务收入 500 000元（不含税），其中：取

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具有持《道路运输证》的直通

港澳运输车辆取得的往返香港的运输收入为 200 000元

（不含税）。

甲企业的账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533 000；贷：主

营业务收入——境内运输收入 300 000、境外运输收入

2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3 000
（300 000×11%）。

如果甲企业没有将境内和国际运输收入分别核算，

则国际运输收入不得免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55 000元（500 000×11%），往返香港的运输收入

要多交增值税22 000元（55 000-33 000）。
三、提供应税服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应

税服务中止、折让、开票有误等情形

财税［2013］106号文附件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实施办法》中第三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应税服务中止、折让、开票有

误等情形的，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开具红字增

值税专用发票；未按照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不得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扣减销

项税额或者销售额。

例 3：甲运输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3年 9月

份向乙服装厂提供运输服务，开具了运输业增值税专用

发票，注明的销售额为100 000元，增值税额11 000元，且

乙服装厂已经抵扣进项税额。后来乙服装厂认为甲企业

运费偏高，要求运费打9折，双方达成一致。

甲企业应该要求乙服装厂向乙方的主管税务机关填

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乙方的主管税

务机关对《申请单》审核后，出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

票通知单》，甲企业凭乙服装厂提供的《通知单》开具红

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在防伪税控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

（-10 000），以减少销售额10 000元和销项税额1 100元。

如果甲企业未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开具红字增

值税专用发票，则折让金额 10 000元不能作为销售额的

减少，销项税额也不能减少1 100元。

四、购入运输工具的进项税抵扣

财税［2013］106号文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用的

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

例 4：甲运输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3年 9月

份购入小汽车 1辆自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

200 000元，增值税额34 000元。

甲企业的账务处理如下：借：固定资产 200 000，应缴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 000；贷：银行存款

234 000。
如果甲企业误认为购入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

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还是不能抵扣，也未将专用发

票拿去税务机关认证，将账务处理做成了借：固定资产

234 000；贷：银行存款234 000，就会造成少抵扣进项税额

34 000元。

五、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而未申请一般纳税人认定

财税［2013］106号文规定：应当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

资格认定而未申请的应当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

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

票。小规模企业，其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的，应该在年应税销售额超过标准的月份的所属申报期

结束后 40个工作日内，向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年应税销售额包括减、免税销售额和提供境外服务

销售额。

例5：宏运运输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从2012年11月
至 2013年 9月共 11个月累计的营业收入为 560万元（含

税），其中提供往返香港运输服务的营业收入为 100万元

（含税），该企业是按月纳税的。

则宏运公司不含税销售额=560/（1+11%）=505万元>
500万元。年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的运输企业就应该申请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时间是从 2013年 10月
16日开始的40个工作日之内。

如果宏运公司误以为提供往返香港运输服务的营业

收入 100万元因为是免税收入而不计入年销售额就会错

过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时间，或者误以为只要在

2014年1月底之前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就可以了，也

会错过认定时间。否则税务机关发现后会按11%征税而且

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导致企业多交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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